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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
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
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Jinke Smart Services Group Co., Ltd.
金科智慧服務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666）

公告
關於董事會獲得購回H股一般授權的債權人通知

茲提述金科智慧服務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2021年4月23日的通
函（「通函」）、本公司日期為2021年5月25日的投票表決結果公告及本公司日期為
2021年6月2日的投票表決結果公告（連同通函，「該等文件」）。除文義另有所指
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文件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會獲得購回H股的一般授權

本公司於2021年5月25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及內資股類別股東大會以及於2021
年6月2日舉行的H股類別股東大會續會上已批准授予董事會購回H股的一般授權
（「H股購回授權」）。在H股購回授權的授權期間，董事會可購回不超過有關決議
案於本公司於2021年6月2日召開的最近期類別大會上獲通過之日已發行H股總數
的10%，即15,284,810股H股。

本公司債權人申報債權事宜

根據有關規定，如董事會根據H股購回授權進行任何購回，本公司將依法註銷本
公司購回的H股，本公司註冊資本將相應減少。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
公司章程等相關規定，本公司現將本公司債權人申報債權事宜公告如下：

所有本公司債權人均有權自本公告發佈之日起向本公司申報債權。債權人有權自
接到本公司書面通知之日起三十(30)天內，或未接到該通知的於本公告發佈之日
起四十五(45)天內，憑有效債權證明文件、憑證及身份證明文件向本公司要求清
償債務，或要求本公司提供相應擔保。若債權人逾期未向本公司申報債權，其債
權有效性將不會受到影響，而本公司將按原債權文件約定的時間和方式清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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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向本公司申報上述權利的本公司債權人，可持證明債權債務關係的合同、協議
及其他憑證的原件及複印件向本公司申報債權。債權人為法人的，須同時攜帶公
司營業執照副本原件及複印件以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證明文件；委託他人申報的，
除上述文件外，亦須攜帶法定代表人授權書原件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證明文件原件
及複印件。債權人為自然人的，須同時攜帶有效身份證明文件的原件及複印件；
委託他人申報的，除上述文件外，亦須攜帶授權書原件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證明文
件的原件及複印件。

擬向本公司申報上述權利的本公司債權人應在規定期間內現場登記申報或將相關
材料寄送至與該債權人存在債權債務關係的本公司或其分支機構。以寄送方式申
報的，申報日期以寄出郵戳日期或寄出日期為準，並請在郵件封面註明「申報債
權」字樣。

其他資料

本公司諮詢聯繫方式如下：

聯繫人：金科智慧服務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徐國富先生

電話號碼：+86-23-88259666

通訊地址：中國重慶市江北區石馬河街道盤溪路480號金科十年城東區A4棟

郵政編號：400021

承董事會命
金科智慧服務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夏紹飛

中國重慶，2021年6月2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夏紹飛先生、羅傳嵩先生及徐國富先生，非
執行董事羅利成先生、梁忠太先生及李楠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曹國華先生、
袁林女士及陳志峰先生。


